附件4

济宁市兖州区“无废城市”监管体系建设任务清单及进度安排

	序号
	任务清单
	工作内容及目标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（一）部门联合监管

	1
	建立部门联防联控监管机制
	建立生态环境、公安、住建、行政执法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合作机制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	“无废城市”

领导小组
	2023年

12月

	2
	强化联合执法
	强化联合执法工作，严肃查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，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，落实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。落实环境监管执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，注重柔性执法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机制。
	生态环境分局

公安分局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信息化监管

	3
	配合济宁建立全市固体废物智慧监管信息平台
	纳入一般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农业固体废物的管理数据，集固体废物申报登记、审核查询、视频监控、定位跟踪等多功能于一体，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的动态管理和过程追踪。
	生态环境分局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区农业农村局

区卫生健康局等
	2025年

6月

	（三）多元化监管

	4
	完善公众参与监督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机制
	利用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、“12369”环保举报热线、信访投诉等举报、查处、反馈机制，畅通“无废城市”监督渠道，实施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	5
	强化公众参与
	及时公布重要举措和阶段成效，定期开展公众对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成效满意度调查，使群众增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持续推进

	（四）日常监管

	6
	落实危险废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
	危险废物相关企业依法依规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，探索推行危险废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率达到100%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2025年

12月

	7
	健全完善企业环境信用

评价体系
	健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体系，实现固废重点排污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保信用评价全覆盖，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体系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2025年

12月

	8
	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

管理评估
	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》，对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，力争抽查合格率达到100%。
	生态环境分局
	按年度推进

	9
	加强日常

常规性监管
	加强对建筑垃圾的现场管理和监督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日常运行管理检查，加强秸秆禁烧常规性监督管理工作。
	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区农业农村局

生态环境分局等
	持续推进

	10
	加强餐厨

废弃物收运

处置管理
	加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企业监督管理，提高餐厨废弃物收运签约率，到2023年底，建成区内规模以上固定场所全部完成餐厨废弃物收运签约，并逐步扩大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体系覆盖范围，到2025年底，实现建成区内固定场所餐厨废弃物收运签约全覆盖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餐厨废弃物乱泼乱倒、非法收运处置、“地沟油”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	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公安分局

区市场监管局

等按职责

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
